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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年921地震發生後工程會被賦予災後
復建工程經費審議的工作，對以雪花般來的
各縣市鄉鎮提報需求資料，在很短的時間內
自行開發了災後復建經費審議系統，將地方
政府以往分別向農委會水保局、經濟部水利
署、內政部營建署、交通部公路總局重複申
請的案件，比對刪除省了400億，共通平台的
重要性被看見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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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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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理的共通平台在哪裡?

• 國內早期的工程管理系統，主要有水利署
、水保局、國工局、北市工務局等工程專責
單位。

• 以經濟部而言，水利署的資料很完整，但
水利署的系統不會給台電用，也不會給工業
局、自來水、中油等單位使用，經濟部在彙
整工程資料時，反而凸顯了所屬其他單位掌
握能力不足，更遑論非工程專責機關也要承
辦自己的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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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理的共通平台在哪裡?

•不同的上級機關(如管考、審計、民意機
關)常要求提供不同的報表，補助款、
委託代辦又需提供另一模式的資料，造
成不斷重複作業。

• 沒有隸屬關係的機關為達相同政策目標
(例如同一流域上中下游河川整治)，難
以完整掌握工程辦理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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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或為工程專責機關，已有配
合業務自行開發之系統，或為非工程專
責機關，以書面逐案管理。然均仍需不
斷提供上級單位各種進度及執行狀況資
料，因無共通平台，往往仍需重複填報
。

工程管理的共通平台在哪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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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通平台在這裡

緣此，自行規劃建置「公共工程標
案管理系統」，以共通之平台提供各機關
使用，協助機關作為工程施工至完工階段
管考之用途外，使用單位亦能藉由本系統
即時了解公共工程執行狀況，作為政策規
劃之參考。

7

二、目標

• 建構各層級機關均可直接使用管理系統。
• 建置共通性之公共工程計畫及標案資料庫
，完整紀錄公共工程執行狀況。

• 任何時間、任何地點，只要有帳號密碼、
可以上網，五分鐘內即可掌握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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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標

• 承攬廠商、規畫、設計、監造、專案
管理單位能完整記載－廠商履歷

• 建築師、技師、品管人員及工地主任
、安衛人員之管理機制－工程人員履
歷

• 品質查核紀錄完整呈現，對工程缺失
、懲處及追蹤改善狀況可快速掌握－
品質履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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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架構(一)

10

電子採購網系
統

轉入工程標案
管理系統

•目前標案管理系統決標資料是由政府採購網系統提
供，並定期轉入標案管理系統

•標案管理系統是列管各機關發包預算100萬元以上
工程類的標案

•標案管理系統帳號管理係授權各機關之上級工程管
理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管理

三、架構(二)

11



12

四、運作模式

• 系統簡單，只要有帳號、會上網、看
得懂中文，任何人都會使用－沒有不
會填的藉口

• 填報資料時即時檢查220多個邏輯條件
，告知使用人需注意事項，及相關法
令函文規定－ 該擋就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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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各層級長官想知道的統計分析管理訊
息－ 餵嗎啡
‧ 公告填報率排行榜－ 吸引上鉤
‧ 以使用單位即時填報率管制分析使用－讓

他主動管理
‧ 目前系統中已有數41萬筆100萬元以上工

程標案資料，53,839筆查核紀錄

‧ 21,181 位使用者， 707萬3千使用人次

‧ 整體填報率每月均超過99.8%

四、運作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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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理相關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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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資訊收集與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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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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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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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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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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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持續14年概況

標案數量(90-104年)

100萬元以上公共工程
410,091案

高峯期均為各月初
提報資料時

使用人次
21,181人註冊
累計使用達707萬3千人次
每日最高線上6,000人次

(平均1,700人次)
各機關每月資料填報率

達99.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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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
1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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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
•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四條、第五
條：機關辦理『查核金額』（五千萬）應於開工前
將品管人員資料報核，品管人員異動或工程竣工
時，亦同。

•目前品管人員每4年後，必須回訓一次。
•如果民眾發現工程缺失，可利用全民督工系統通

報。
監造單位依契約規定應提報受品管人員訓練合格之
現場人員，可以建築師或技師擔任，但須發函向工
程會報備。

品管人員教育訓練及全民督工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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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標案如果變更設計超過100萬元以上必須至政府採購
網登錄。

•標案如果為變更設計之標案，名稱必須加上『變更

設計』或『 CCO 』之字眼，始可併入原始母標

案。
•如果標案管理系統有資料未填，在執行進度B5可以看
到未填資料訊息

變更設計及執行進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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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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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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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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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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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標案來源

‧自決標公告轉入：
自九十二年起將各機關依採購法第六
十一條填報於招標公告系統之工程類
決標公告資料定期轉入本系統－資料
開始完整了
‧機關人員自行新增：
機關依管理需要可將100萬以下或非
工程類標案，逕行填報應用－沒管的
也可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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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目前運用狀況(一)

‧「加速推動公共建設方案」，一億元
以上公共建設計畫之標案以本系統蒐
集資料。
－計畫管理深入重點

‧「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作業要點」，查
核金額以上標案廠商品管人員及監造
單位之派駐現場人員以本系統列管；
公告金額(100萬元)以上工程類標案執
行狀況以本系統列管。
－品管教育訓管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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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，各機關
查核小組以本系統填報查核紀錄並追蹤查
核結果處理情形。
－查核督導提升品質

‧ 其他：各機關工程推動會報、工程施工查
核小組、工程主辦單位或相關經費補助機
關等，可依機關管理需求，逕行填報應
用。
－自我要求全面掌握

六、目前運用狀況(二)



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廠商端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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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為利工程產業
界即時瞭解各項工程
的執行情形，間接激
勵相關業者自我提升

2.本會已開放部分資訊
予施工廠商及技術服
務廠商查詢

民眾可以查詢品管訓練合格人員
資料、承攬廠商等資料

廠商端主要功能

查詢廠商本身近5年工程履歷、在建工程進度及品質資
料

可查詢下列資料：

在建標案

被查核標案及查核紀錄

公共工程金質獎得獎標案

在建工程標案經費分布狀況

在建工程標案執行情形概況

在建工程逾期仍未完工標案

在建工程進度落後5%以上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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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標案開工
填報開工日期、品管人員及監工人員
等相關資料。
‧ 標案開工後每月十日：
填報標案前一個月之實際進度及實際
支用金額；如有落後，增填落後原因
及改善措施。

七、填報時機(一)

‧重大事件發生時：
記載發生狀況，如工程變更設計、停
工、解約等資料。

‧品質查核：
工程在品質查核後，由查核小組工作
人員填報品質查核紀錄。

‧完工結案：
填報完工日期。

‧驗收結案：

填報驗收日期。

七、填報時機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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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與服務

37

八、履歷制度之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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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工程會運用「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資料建
立「工程履歷制度」，記錄工程施工、查
核督導過程的資料，讓全民可以隨時監
督，以提升工程效率及品質。

‧ 透過履歷驗證，服務「顧客」—主辦機關
及所有承攬廠商，並結合正面獎勵機制，
扶植優良廠商及獎勵優良專業人員，讓一
流廠商及個人浮出檯面，以促進公共利
益。

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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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履歷資料包括：
– 工程標案履歷
1.基本資料 2.計畫預算 3.規劃 4.設計
5.監造 6.施工 7.查核 8.完工
– 承攬工程廠商履歷
1.工安狀況 2.受查核績效
3.在建公共工程承攬量
– 重要參與公共工程專業人員履歷
1.建築師 2.技師 3.工地主任4.專任工程人員
5.品管人員6.監造現場人員 7.安衛人員

工程履歷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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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案管理系統可連結相關工程履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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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查核紀錄完整呈現，對工程缺失、懲處及
追蹤改善狀況可快速掌握

品質履歷

建築師、技師、品管人員及工地主任、安衛人
員之紀錄

工程人員履歷

承攬廠商、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

專案管理單位之紀錄

廠商履歷

標案進度、經費、變更、停工、

終止契約、驗收之紀錄

標案履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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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標案管理系統頁首

1.品管人員受訓相關資料
2.承攬廠商公共工程履歷
– 工程管理資訊系統系統頁首
1.公共工程標案告示牌
2.本年度標案發包商情

目前開放民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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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履歷制度之建立，對於曾參與工程之相關人員，
不論是
(1)主辦機關公務員
(2)廠商工地主任、專任工程人員、品管及勞安人員
(3)監造簽證技師及建築師
均會詳實記錄，亦即「凡走過必留下痕跡」，可
適時對外宣導，以加強參與公共工程人員之責任感
與榮譽心。

檢討與實施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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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履歷資料之收集，係針對單一標案記錄曾參與過的廠商及
人員，於系統之後台，可藉由分析機關填報之訊息，分析
廠商及個人參與工程之經歷與良窳，達到「讓一流廠商及
個人浮出檯面」之政策目標，並提供機關選商之參考。

3.工程履歷應包含全生命週期各階段資料之收集與整理，已
規劃施工階段部份，針對「招標機關如何應用履歷分析資
料，選擇優良廠商」。

4.履歷分析之資料，就廠商而言，以商業競爭資料之公開(如
廠商承攬件數金額等)，可判斷各廠商有無能力再承攬其他
工程；就工程專業人員而言，相關資訊(技師監造簽證件數
資料等)之公開，可針對相關人員提供正面之影響。

檢討與實施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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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的評選，比的不再是誰比較會做
簡報
– 工程履歷已蒐集最近10年廠商實際

公共工程執行業績，可於招標選商
前先將投標廠商履歷提供委員參
考，不再是誰簡報做的比較華麗，
而是履約專長與能力的比較。

感想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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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欲善其事，必先利其器
– 管理系統必須由過去的資料蒐集器

轉型成為工程管理工具，其執行情
形可彰顯各階層主管機關工程管理
績效之良窳，作為政府機關決策之
參考。

– 不能讓「垃圾」進來，「量」與
「質」並重，讓管理更加精準。

感想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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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走過的必留下腳印- 『完整履歷』
–資訊系統的使用可提升管理效能，

標案管理系統記載工程生命周期自
決標以後之動態資料，祇要主管機
關在乎，可隨時提供最新辦理情
形，當出現異常時，可立即採取相
關措施；因資料具有持續性，不因
人員異動而中斷。

感想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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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料之完整性，繫於『維護更新』
– 「用心」去做， 「服務」至上。
– 標案管理系統資料之完整性，繫
於主辦機關是否努力維護更新。因
此，機關主管愈加重視，其資料就愈
加完整，可用性就愈高，故運用本次
機會提出報告。

感想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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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就是要「管」更要『理』
‧ 資訊系統的使用可以協助組織創新
‧ 美麗的系統不如一個『活』的系統
‧ 不需要服務才是最好的服務

結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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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敬請指教


